
離島區議會 

旅遊漁農、環境衞生及氣候變化委員會 

文件 TAFEHCCC 48/2021 號 

 

2021/2022 年度懸掛新春燈飾資助建議 

 

 

目的 

 

  本文件旨在請旅遊漁農、環境衞生及氣候變化委員會(旅環會)委

員考慮通過撥款合共 450,000 元，用以資助離島各區於 2021/2022 年度懸

掛新春燈飾。 

 

背景 

 

2.  離島區議會早前通過於 2021/2022 年度預留撥款，用以資助離

島十個分區懸掛新春燈飾及舉辦旅遊推廣活動，每區 45,000 元，合共

450,000 元，並容許各區自行分配該筆預留撥款。另外亦確認繼續由八

個鄉事委員會(鄉事會)、東涌各界節慶委員會和愉景灣城巿業主委員會

代表十個分區，統籌及舉辦有關活動，並向區議會申請撥款。 

 

3.  離島八區鄉事會(即梅窩、坪洲、大嶼南、東涌、長洲、大澳、南

丫島南段及南丫島北段)、東涌各界節慶委員會和愉景灣城市業主委員會

已分別向區議會申請撥款懸掛新春燈飾，詳情請參閱附件一至十。 

 

建議 

 

4.  旅環會主席和副主席考慮第 3 段所述的資助申請後，認為活動值

得支持，並建議從委員會的預留撥款，撥出合共 450,000 元，資助離島十

個分區於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3 月懸掛新春燈飾，有關詳情如下： 

 

 向梅窩鄉事會發放 45,000 元，用以舉辦「火樹銀花耀梅窩 2021」；  

 向坪洲、大嶼南、東涌、長洲、大澳、南丫島南段、南丫島北段、

東涌新市鎮及愉景灣每區發放 45,000 元 (合共 405,000 元)。 



 

經費來源 

 

5.  上述活動經費由旅環會 2021/2022 年度所得撥款支付。 

 

 

文件提交 

 

6.  現以傳閱文件方式，請委員考慮通過上述第 4 段的建議。 

 

 

離島區議會秘書處 

檔號：IS 152/1/8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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